
四 川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

（2024）川破终 9 号   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李某甲，男，1957 年 1 月出生，

汉族，住重庆市渝中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某甲，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易某，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成都市金牛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乙，职务不详。

委托代理人：沈某，男，系公司员工。

上诉人李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某甲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于 2024 年 7 月 1 日作出的（2024）川 01 破申 12 号民事

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立案后，

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某甲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21 日，

注册资本 10180 万元，股东为王某乙（持股 70%）、李某乙



（持股 30%），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乙，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成

都市金牛区，登记机关为四川省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状

态存续。2014 年 8 月 21 日，一审法院受理李某甲诉某甲公

司、某乙公司、王某乙民间借贷纠纷案，经一审法院主持调

解，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作出民事调解书，确认某甲公司、

某乙公司、王某乙向李某甲归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。

2016 年 4 月 1 日，李某甲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上述民事调

解书，一审法院将该案移交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执行，

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作出（2016）

川 0181 执 499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以执行中已将被执行

人的车辆予以查封、未查找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

等为由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另查明，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

法院作出（2019）川 09 刑终 138 号刑事判决书，认定某甲

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罚金 30 万元，并对某甲

公司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，返还垫付人。2023 年 10 月 30

日，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川 13 刑终 262

号刑事裁定书，维持原判关于某甲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

罪，单处罚金 7 万元的认定。再查明，某甲公司名下川A8××

S、川A0××S、川A7××H、川A6××U、川A3××Q、川A1××T、

川A0××U、川A0××U共计 8 辆小型汽车，均被四川省达州市



公安局通川区分局刑事查封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李某甲对某甲公司的债权经生效法律文

书确认，且经执行未获清偿，李某甲作为债权人申请某甲公

司破产清算主体适格。某甲公司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

牛区，登记机关为四川省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一审法院

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虽然李某甲对某甲公司的债权经执行未

获清偿，某甲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但某甲公司涉嫌多起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，其名下多辆小型汽车被公安机关刑

事查封，无法区分是属于破产财产还是刑事涉案财产。某甲

公司所述的某沟锰矿采矿权，亦无证据证明在某甲公司名下。

综上，李某甲对某甲公司破产清算申请，暂不符合受理条件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十二
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

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不予受理李某甲对某甲公司的破

产清算申请。

一审法院裁定后，李某甲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诉，请求

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李某甲对某甲公司的破产

清算申请。事实和理由：第一，李某甲举示的《民事调解书》

《执行裁定书》等证据已经证明某甲公司执行情况，其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通过现有执行程序无法进一步查明某甲公司

所述的某沟锰矿采矿权是否系其所有，需要破产程序进一步



调查取证予以查明。第二、某甲公司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经营

活动，名下已无既存采矿权、探矿权，足以证明其资产已经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某甲公司自认其名下财产仅剩余汽车

8 辆，均已经被司法查封，且不由某甲公司控制。在职员工

仅有 4 名，不能开展正常经营活动。同时，某甲公司拖欠大

量到期债务不能履行，且已涉及大量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

件，某甲公司资产已不能清偿其全部债务，已具备破产原因。

被上诉人某甲公司答辩称，其不具备破产原因，具体理

由：1.某甲公司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众多，人数众

多，金额巨大，且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案件正在审

理中，未终结。2.某甲公司涉及多家刑事查封，且涉及的被

吸资群众人数高达万人。3.70%的债权人不同意破产，需要

某甲公司继续承担相应责任，以争取偿债机会。4.某甲公司

下属的某锰矿有限公司的某沟锰矿工作已达到办理采矿证

阶段，且已被四川省自然资源厅通过采矿权办证审查。通过

协调，已争取到将锰矿划出保护区进行开采的机会，现正处

于办理相关手续期间，利益特别巨大，若落入他人之手，将

严重损害广大债权人利益。5.若某甲公司进入破产，将面临

锰矿被注销的风险和无专人去经办矿权的困境，造成矿权灭

失，对债权人造成损失，会引起众多受害人不满情绪，带来

社会不稳定因素。6.某甲公司的两个锰矿探矿权也处于划出



保护区的关键期，若此时破产，无专业人员处理矿权划出保

护区的相关事宜，矿权灭失，对债权人不利。

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，依法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：李某甲对某甲公司的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

认，且经执行未获清偿，李某甲作为债权人申请某甲公司破

产清算主体适格。目前，某甲公司涉嫌多起非法吸收公众存

款犯罪，刑事案件尚未终结，其名下多辆小型汽车被公安机

关刑事查封，无法区分是属于破产财产还是刑事涉案财产，。

并且，刑事案件涉及到的受害人众多。某甲公司所述的某沟

锰矿采矿权的问题，据某甲公司所述，该采矿权尚在办证过

程中，如果取得该采矿权，将有利于某甲公司整体债务清偿。

某甲公司所述两个锰矿的探矿权也处于划出保护区的时期，

若探矿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，也将有利于某甲公司整体债务

清偿。因此，某甲公司目前不属于不能持续经营且没有挽救

价值和可能，必须强制破产清算的企业。

综上，一审法院裁定对李某甲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不予

受理，并无不当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

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

 

 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段  玲 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唐楠栋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兰  娟

 

 

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

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董美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 王  鸣


